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 财库〔2020〕46 号)的规

定，本公司参加张家港市凤凰镇人民政府（单位名称）的张家港市港口学校食堂设备设施项

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的具

体情况如下：

1．（不锈钢工作台 1），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

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不锈钢工作台 2），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

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不锈钢工作台 3），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

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双移门工作台），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

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5．（不锈钢水池），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

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6．（单眼水池 1），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

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7．（单眼水池 2），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

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8．（单眼水池 3），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

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9．（单眼水池 4），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

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0．（单眼水池 5），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

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1．（单眼水池 6），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

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2．（单眼水池 7），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

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3．（双温水龙头），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无锡联歌商厨水暖工程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451.38 万元，资产总额为 361.6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4．（单眼洗手池），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

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5．（感应水龙头），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无锡联歌商厨水暖工程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451.38 万元，资产总额为 361.6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6．（烘手器），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浙江英特汉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130 人，营业收入为 7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7．（自动杀菌净手器），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浙江英特汉莎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30 人，营业收入为 7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8．（六门更衣柜），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通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1589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8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9．（不锈钢地架），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

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0．（四层货架），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

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1．（灭蝇灯），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飞扬器械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135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4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2．（风幕机），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佛山米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62 人，营业收入为 7052 万元，资产总额为 282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3．（拖把池连挂架），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

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4．（洗地龙头），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无锡联歌商厨水暖工程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451.38 万元，资产总额为 361.6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5．（多功能切菜机），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杭州哲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1 人，营业收入为 1978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6．（双门砧板刀具消毒柜），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山东美时电器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8人，营业收入为 762 万元，资产总额为 58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7．（绞切两用机），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济南鲁鹰炊具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45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88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8．（单眼水池杀鱼台），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

厂），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9．（紫外线杀毒灯），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飞扬器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135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4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0．（双门热风循环消毒柜），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山东美时电器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8人，营业收入为 762 万元，资产总额为 58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1．（不锈钢封墙板），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

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2．（电磁单眼炒灶），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广东荣创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28 人，营业收入为 5947.57 万元，资产总额为 3815.6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3．（电磁双眼大锅灶），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广东荣创厨房设备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28 人，营业收入为 5947.57 万元，资产总额为 3815.69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34．（淘米机），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人

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5．（饼盘车），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人

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6．（油烟净化一体机 1），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鑫创美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50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9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7．（油烟净化一体机 2），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鑫创美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50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9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8．（不锈钢顶风管），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

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9．（不锈钢连接管 1），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

厂），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0．（不锈钢连接管 2），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

厂），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1．（不锈钢弯头），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

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2．（不锈钢法兰），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

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3．（商用电蒸饭箱），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

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4．（开水器），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广东裕豪厨具电器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69 人，营业收入为 204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19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5．（双层送餐车），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

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6．（灭火系统），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鸿晟达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为 879.610765 万元，资产总额为 995.12413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7．（五格保温台），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

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8．（文化布置），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

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9．（餐桌（学生 1）），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中山市国华家具实业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288 人，营业收入为 7844.52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29.42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50．（餐桌（学生 2）），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中山市国华家具实业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288 人，营业收入为 7844.52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29.42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51．（方凳），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中山市国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288 人，营业收入为 7844.52 万元，资产总额为 8829.4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2．（餐桌（教师）），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215 人，营业收入为 9723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1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3．（一体成型可叠椅），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215 人，营业收入为 9723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1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4．（不锈钢汤碗），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

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55．（不锈钢盆），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天逸五金厂），

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5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6．（移动保温餐车），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

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57．（不锈钢勺子），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天逸五金

厂），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5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8．（不锈钢漏盆），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天逸五金

厂），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5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9．（塑料筐），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温岭市泰创塑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2023 万元，资产总额为 410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60．（挡鼠板 1），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

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61．（挡鼠板 2），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

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62．（挡鼠板 3），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

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63．（挡鼠板 4），属于工业行业；承接企业为（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从业

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443.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36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

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江阴市顾山东宝厨房设备厂

日期：2026 年 02 月 14 日

注：供应商对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中的标准，明确标的制造商所属企业类型。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

报。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

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

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

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

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

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

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

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

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

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

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

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

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

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

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

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

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

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

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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